
馬蘭榮家入住須知 
 

 

馬蘭榮譽國民之家臺東市更生路 

1010 號服務專線 089-222417 轉 2002 

安養 

公 費(榮民) 自 費(榮民) 自 費(ㄧ般民眾) 

每月領$14,874 退休俸或公教人員退休金 
 

身分證影印本（正反面）  ）身分證影印本（正反面） 身分證影印本（正反面） 

榮民證影印本 榮民證影印本 
 

戶口名簿(戶籍謄本) 戶口名簿(戶籍謄本) 戶口名簿(戶籍謄本) 

 自費入住申請表 自費入住申請表 

  

體檢報告表及出院病
歷摘要 

體檢報告表    及出院病歷
摘要 

體檢報告表      及出院病歷
摘要 

 

郵局定存單($12,000)作 
為保證金，退住時退還。 

郵局定存單($15,900)
作為保證金，退住時退
還。 

簽訂同意書 簽訂契約書及同意書 簽訂契約書及同意書 

 
4,600（伙食費） 

6,000（服務費）+4,600(
伙食費） 
=10,600(每月所需費用
) 

7,950( 服務費)+4,600( 
伙食費） 
=12,550(每月所需費用
) 

1.尿布、管灌食品費用需自付。（不含醫療及特殊衛材等費用） 

2.請自備日常生活用品，如睡衣、保暖衣物、日常習慣用品、寢具用品等
。 3.公費者請備就養金入帳封面影本。 

4.備妥疫苗小黃卡、健保 IC 卡、身障手冊、重大傷病卡。 

5.請於入住前 3 天通知我們以便準備，謝謝。 


